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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文件

北区司法〔2024〕6号

关于印发《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重大行政决策
范围事项标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科室、社区矫正管理局，各司法所：

《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重大行政决策范围事项标准规定（试

行）》已经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

2024年 3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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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重大行政决策范围事项
标准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进一步规范重大行政决

策程序，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13号）《宁波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规定》

《关于贯彻实施〈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编制指引（试行）〉

的通知》（浙法联办〔2021〕1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宁波市江北区

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规定>的通知》（北区政发〔2021〕15号）

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局实际，明确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重大行政

决策范围、事项和标准。

第二条 区司法局进行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、事项和标准的

认定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区司法局办公室负责重大行政决策范围、事项和标

准的认定工作。

第四条 认定工作以需要区司法局决策、事关经济社会发展

全局、与相对人利益密切相关为原则。

第五条 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，应当坚持和加强党的

全面领导，坚持科学、民主、依法的原则，遵循公众参与、专家

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相结合的决策机制。

第六条 符合以下规定之一的，为区司法局的重大行政决策

范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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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贯彻落实党委、政府和上级部门的重要决议、决定和

工作部署，推动全区法治建设及司法行政发展改革的重大决定、

重要规划；

（二）制定和调整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、健全完善社区矫正

制度、优化法律服务资源配置、促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和均

衡发展等方面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；

（三）制定和调整推进或者深化司法行政体制机制改革、行

政复议体制机制改革、律师制度改革等方面的重大改革措施；

（四）制定和调整有关法治江北（法治政府）建设、司法行

政工作发展的中长期规划、重点专项规划；

（五）决定实施重大公共建设项目和重大国有资产处置；

（六）虽属于一般性行政决策事项，但在实施过程中已引起

社会普遍关注、争议较大，继续实施可能存在经济、社会、环境、

公共安全等风险因素的决策事项；

（七）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、涉及重大公众利益

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；

（八）涉及全局性、长期性、综合性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
第七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提交合法性审查，审查相关材

料中，一般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决策事项草案及起草说明；

（二）决策事项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；

（三）有关职能部门意见及其采纳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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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众意见和专家论证意见的研究采纳情况、风险评估

报告或者未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程序的说明；

（五）负责合法性审查的科室根据审查需要，要求决策承办

单位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
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决策事项，可将决策草案退回承办科

室并要求其补充、完善。

第八条 建立重大行政决策档案管理制度,对决策过程和决

策实施中的文件资料及时整理归档,实行决策程序全过程记录。

第九条 下列事项不属于本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：

（一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；

（二）机关管理事项，包括人事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后勤管理

以及内部工作流程等事项；

（三）为执行上级决策部署出台的、没有作出对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更为不利的具体实施措施；

（四）应当由区委、区政府决策的事项；

（五）涉及刑罚执行的决策（社区矫正）；

（六）其他法律、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事项。

第十条 事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,根据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

年度工作任务的增加、变更等调整情况,及时新增或调整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2024年 5月 1日起施行。

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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